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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現代化國家人才之甄拔，首重人才參與廣泛性及競爭性，欲達成此

目標，在程序上有較多要求，制度化運作則成為其核心要素。中共既為

「社會主義」國家型態，政治意識型態要求仍無法避免，惟隨社會主義市

場經濟發展及現代化建設要求，日益重視與實際需要結合，同時藉由逐

步開放的考試制度以廣納人才，國家公務員制度的建立，更奠定其新的

發展。茲

就其現行國家公務員考試錄用辦理程序歸納如圖三─一：



　　至其考試各環節中之評價手段與內容，歸納如圖三─二：



　　圖三─二乃中共現行國家公務員考試錄用之實施程序及評價手段、評

測內容。依中共前人事部副部長程連昌所說，「暫行規定」第二條明確規

定「錄用國家公務員，貫徹公開、平等、競爭、擇優的原則，按照德才兼備

的標準，採取考試與考核相給合的方法進行。」而此規定主要之要求，再

確保其要求之實施：為確保其確實推動，對公務員錄用程序有嚴格的要

求。除用人部門基於空缺、增員等提出用人申報外，其程序如下：

１．編製用人計畫：錄用國家公務員必須在編制限額內按所需職位之要



求

　　進行，因此其錄用計畫如要發揮作用，須具「有權威性（經錄用主管

　　機關審批）、「科學性（職缺需要與實際專業、資格、考試）」、「

　　時效性（以一年為單位）」等三種特性。錄用計畫須明確訂定招考數

　　量、職位名稱、所需專業、任職資格條件，以及招考之對象範圍與採

　　取之測評（考試）方法：而錄用計畫則分別由中央、省兩級錄用考試

　　主管機關確定。嗣後再依核定計畫，發布招考公告。

２．報名與資格審查：招考公告發布後，由政府人事部門與用人部門共

同

　　負責報名與資格審查工作。

３．考試：國家公務員考試採筆試與面試兩種方式，全面測試應試者之

基

　　礎知識，以及適應職位要求等之業務素質與工作能力。

４．考核：係在筆試、面試基礎上，對應試者之德才素質與有關表現給予

　　恰當（適當）之綜合評價。

５．錄用：由用人部門依職位要求，以及應試者考試、考核結果，提出擬

　　錄用人員名單，報地級市政府人事部門審批。新錄用之國家公務員有

　　一年試用期，期滿合格後始得正式任職，不合格則取消錄用資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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